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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装箱内的货物，因不知打开集装箱的方法，遂在盗窃实施

过程中打电话给乙，告知乙其正在实施盗窃，但打不开集装

箱，向乙请教打开集装箱的方法。乙便教会了甲打开集装箱

的方法。甲如法炮制，盗窃得手，数额较大。 分歧意见：甲

的行为构成盗窃罪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乙的行为如何定性

，引起了争议。 一种意见认为，乙是甲盗窃的帮助犯，乙在

主观上和甲有盗窃的共同意思联络，客观上实施了帮助甲打

开集装箱的行为，因此，乙应当以盗窃犯的帮助犯论处。 另

一种意见认为，乙虽然只有一个传授打开集装箱的行为，但

其行为同时触犯了两个独立的罪名，符合想像竞合犯的规定

，应当择重认定为传授犯罪方法罪。本案中乙的直接犯意是

传授如何开集装箱进行犯罪的主观故意，其积极追求或者希

望的是他人利用其所传授犯罪方法实施犯罪行为，客观上有

传授盗窃方法的行为，因而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要件

。同时，乙通过传授犯罪方法的方式帮助他人顺利实现犯罪

目的，因此，乙的行为同时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和盗窃罪的

帮助犯的构成要件，是想像竞合犯，应从一重罪论处，即以

传授犯罪方法罪论处。 评析：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

下： 帮助犯是指对于被帮助者之犯罪行为，予以物质或者精

神之支持，而使其行为易于实现，或使其行为造成更大的损

害。帮助犯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双重故意，既要认识到他人实

施的或者将要实施的是犯罪行为，又要具有帮助他人实现不



法构成要件之故意。客观上，必须实施了帮助行为，帮助行

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帮助行为必须促进正

犯的实行行为更容易实施。而传授犯罪方法罪，是指故意用

言词、文字、动作或者其他方法向他人传授犯罪的技术、步

骤、方法的行为。传授犯罪方法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公共秩序

，即社会管理秩序中的治安秩序，客观上要求有传授实现犯

罪所需要的技术、方法、步骤、途径、经验等行为；主观上

，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不能由过失构成。 就本案而言，虽然

乙的行为只有一个，即传授甲打开集装箱的具体方法步骤的

行为，但同时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和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因

而是想像竞合犯。 首先，从乙的行为角度来说，乙的行为符

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要件。在主观上，乙明知甲询问开

集装箱的技术是为了实施犯罪所用，而且是为了正在实施的

犯罪所用，但仍然将打开集装箱的技术在电话中一一向甲做

了讲述，使得甲能够顺利地打开集装箱，从而盗窃成功。所

以，乙在主观上所积极追求的是他人利用其所告知的犯罪方

法进行犯罪的故意。在客观上，乙有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

传授犯罪方法罪要求的必须是传授实现犯罪所需要的技术、

方法、步骤、途径等的行为。一般而言，打开集装箱的技术

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一种合法行为，但是，本案中乙知道甲是

在盗窃犯罪，甲询问乙也就是为了顺利盗窃，因此，乙将打

开集装箱的方法告诉甲，就是将盗窃集装箱的具体犯罪方法

告诉了甲。 其次，从甲乙行为的联系或者整体行为角度来说

，乙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帮助犯的构成要件。首先，从主观

上看，在甲明确告知正在盗窃的情况下，乙知道甲的行为是

犯罪行为，仍然告知其打开集装箱的方法，有着帮助甲顺利



完成盗窃、实现犯罪目的的主观故意，从而放任了犯罪结果

的发生。其次，从客观上看，乙有帮助行为，乙的传授行为

帮助了正在犯罪的甲顺利盗窃。而且，正是乙的帮助促使了

犯罪结果的顺利发生，如果没有乙的帮助行为，犯罪结果很

有可能无法发生，其行为与犯罪结果的出现有着直接的必然

的因果关系。因此，乙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帮助犯的构成要

件。 综上，乙告知甲如何打开集装箱的行为，既触犯了传授

犯罪方法罪，又触犯了盗窃罪，构成想像竞合犯。对于想像

竞合犯，应从一重罪处罚。由于盗窃罪的起点刑是三年以下

，而传授犯罪方法罪的起点刑是五年以下，尽管本案中乙盗

窃的数额较大，但因其系帮助犯，根据刑法的规定，可以比

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对乙的量刑一般只能在三年以下。

因此，本案应以传授犯罪方法罪对乙的行为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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